 (
年度：
编号：
)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印章、证件使用审批表

	使用部门
	
	经办人
	
	申请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

	印 章
（证件）
类  别
	行政公章           党委公章      党政办章

	
	书记签名章         校长签名章    法人签名章

	
	法人证（组织机构）复印件          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

	事由主题
	
	用章(证)份数

	
	
	（   ） 份

	事项
分类
	 行    文：发文、公函、信函、委托、证明等。
 上报材料：总结、汇报、报表、科研项目、成果申报等。
 合同协议：采购、基建、租赁、合作等相关合同、协议、审、验等材料。
 业务办理：财务、人事等部门办理财务、人事、保险等业务。
 证    明：职工信息、学生学籍、荣誉证书、获奖证书、聘书等。

	部门负责人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日期：

	分管校领导意见：
签字：          日期：

	书记、校长意见：
签字：          日期：

	印章、证件管理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1.部门或个人使用学校印章均须填写此表，按流程办理后交党政办存档，2.审批流程：按《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印章、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办理，3.各类合同、协议等材料，须经学校法务审核，用章时须留存一份原件至党政办备案，4.重大事项须书记或校长签署意见，5.使用书记、校长、法人签名章（含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）须本人签字同意。6.学生学籍等证明，须所在系部主任签字，持有效证件到党政办盖章。
